
第一部

传 统 逻 辑





第一章　　论概念

第一节　　　　概念的意义

传统逻辑（

逻辑（

）以概念论为起点。传统逻辑亦曰亚氏

）。这是因为这个系统是由希腊大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开始把它的规模造成的。后来经过中世纪的发展，遂形成一完

整的系统。这个系统，依照传统的讲法，总是先讲概念的。本书采用

这个讲法。

），在这个系统内，开始虽曰概念，后来亦曰“词”概念（

（ ），“端”或“项”俱是这同一字的翻译。古典一点，亦可以译作

“名”。但是在这个系统内，词（或端或项）俱是以概念为底子。由概念

转为词是一步“外在化”或“形式化”。现在为明其切实原义，先曰

概念。

）不同。后者表示主观的态逻辑中的概念与心理学的“观念”（

），由“可死亡的”一性质透示

度，前者则代表客观的义理。观念是动态的，表示主体对于外物的反

应或联想，由之以引起指点未来的行动。譬如见橘子引起“可以吃”的

观念，见笔引起“可以写字”的观念等等。它不必表示外物“是什么”的

确定认识。概念则表示外物“是什么”的确定认识，它是静态的，它表

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的义理。对于外物有了概念，即表示有了确定

的认识，认识了一个客观的义理。譬如：这颜色是“红的”、这图形是

“方的”、人是“有理性的”、“可死亡的”等等。这里所谓“红的”、“方

的”、“有理性的”、“可死亡的”，都是概念，都代表客观的义理。因为由

“红的”一性质透示一“红性”，由“方的”一性质透示一“方性”，由“有理

性的”一性质透示一“理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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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中的概念与主观的态度无关；（

）。所

）、一个（泛说的 ）、有些，

）、或者（）、否 定（ ）、而 且（ ）、

一“可死亡性”或“可变灭性”（

性”、“可变灭性”，依柏拉图（ ，

），这“红性”、“方性”、“理性

），都叫做是“理型”（

以都是义理或型式。故严格讲，“红的”转为“红”，方是概念。“方的”

等亦然。

当然，心理学的观念亦可逐渐转化而为概念，即，在主观的态度、

反应或联想中渐渐透露出“客观的义理”。但这一层，在逻辑范围内可

不讨论。这表示两点意思：（

讨论逻辑中的概念可以截断它的心理学的牵连，认识论的牵连，乃至

于形而上学的牵连。心理学的牵连是说：在主观的态度、反应、联想

中，如何生长发展而为概念。认识论的牵连是说：依据一些什么条件，

确定的认识始能形成，客观的义理始能出现。形而上学的牵连是说：

这种客观的义理有没有体性学上的根源或真实性。凡这些牵连中的

问题，在讨论逻辑中的概念时，都可不问。

）、每 一（

现在特就逻辑言，对于概念的相干的讨论，大体可以把概念分成

两类，借以限定这里所说的概念之何所指。一类是虚概念，一类是实

概念。前者如：任何（

）、肯 定（（

“如 ）等。这些都是虚观念。罗素曾名曰“逻辑字”（

）、一切（

则”（

）。因为在）。我们也可以叫它们是“形式字”（

）。一个句子是否具备逻辑形式，单看它们是否具有这

后我们将见这些字都代表“虚架子”，它们可以决定一个命题的逻辑形

式（

一类的字。所以这些字，在逻辑上，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本章所讲的

概念，却不指这一类虚概念言。〔这些虚概念，好像似修辞学上的虚

字：之、乎、者、也、矣、焉、哉等。但是这些虚字使我们形成修辞学的句

法，或文章的句法，而那些逻辑字，则使我们形成“逻辑句法”（

）。逻辑句法即是具备“逻辑形式”的命题。逻辑中当然不讲那

些修辞学上的虚字。〕

）。不 过

本章所讲的概念是指“实概念”言。红、方、白马、桌子、理性性、可

变灭性等，都是实概念。罗素曾名曰“物象字”（

此“物象字”一名，也许稍狭。因为“理性性”、“可变灭性”等字，是论谓



第二节　　共相、殊相、类

物象的“意义”的，不是指示物象的。所以实概念可以说是包含物象字

以及关于论谓物象的意义与关系的字。依是，实概念可以分为以下

三目：

量概念：如大小、多少、数目。

质概念：如红、软、粗、滑、理性性、可变灭性等。

关系概念：如左右、上下、因果、与动、被动、父子、朋友等。

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目：

个体概念：如孔子、泰山、这棵草、这块石头等。

类概念：如人、马、石头、草木等。

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目：

（ 具体概念：此指指示具体事物的名词言，不是说“概念”尚可以

是具体的。

（ 抽象概念：此指表示义理的名词言，如人性、理性性、可变灭

性、仁、义、道德等。

本章所讲的概念，后来可以形式化或外在化而名曰词、端或项

（ ）者，皆指实概念言。（关系概念可以除外）。是则实概念即中国

名家所谓“名”也。

虚概念预备说明命题的逻辑形式，实概念预备说明命题中所连结

的“项”。

关于实概念的逻辑讨论，则如以下各节所述。

）。此“人性”亦是一个客观的

上节所说的实概念，纵然是个体概念，或类概念，如就其为一概念

而言之，则亦必有其“客观的义理”一面。例如“孔子”，虽表示一个体，

但若它不只是一符号，而是一概念，则亦必能表示孔子所以为此个体

之“性”。此“性”一面就是客观的义理。又如“人”，虽是一个类概念，

它代表“人类”，但若它不只是一符号，而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则亦必

表示人之所以为人之“人性”（

（

（

（

（

（



）是说从具体的物件中单提出其

）。义理。此客观的义理一面，就是这里所谓“共相”（

共相意即“普遍的东西”，即“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什么是“具有

普遍性的东西”？“普遍性的东西”指什么言？我们不能从具体的物件

上说这个是普遍的，那个是普遍的。来布尼兹 （ ）说：“天下无

两滴水是相同的。”这是真理。依此，普遍性的东西决定不从“具体的

物件”上说，亦不指具体的物件言。它必须是指“义理”言，必须是从

“义理”上说。义理亦可简称曰理。“方的物件”个个不同，这不是“普

遍的”，而由“方的”一形容词所意指的“方性”，则是普遍的，此就是“方

的”之所以为“方的”之“理”。此理在逻辑上即曰“共相”即“普遍的东

西”，亦曰“共理”。共相是普通的译名。“红的”、“圆的”、“有理性的”、

“可死亡的”等，都可如此解，亦即都透示一共理。依此，我们可说共相

有以下三种特性：

（ 它是“抽象的”：抽象（

）去分解。依此，抽象是思想上的事。抽象的共理

特性之某一面。譬如从“方物”中单说其“方性”之一面，即为抽象。故

抽象有将一具体物打开之意。所谓打开，当然不是用手去打开，而是

用“思想’

即是所思的对象。因为它是抽象的，所以是挂空的。它原是附着于具

体物中因为用抽象把它提出来，所以它挂空。（克实而言，附着于具体

物上的，只是些具体而变化的性质或特性。由此所指点到的共相或共

理，究竟是否在具体物中，则有待于哲学的讨论。此处只简单如

此说。）

（

印

）它是“普遍的”：普遍是说它不为某一具体物所限。譬如“方

的”一形容词，不只可用来形容某一方物，所有的方物都可用它来形

容。“有死的”一形容词，不只可用来形容孔子，所有具有此性的存在

都可用它来形容。由方的、有死的，诸形容词，之可一般的应用，即可

显示出“方性”、“有死性”（可变灭性）诸共理之普遍性。故“因明

度的逻辑）说共相云：“如缕贯华，义通于他。”意即谓：如一条线将众华

贯穿起来，其义不只为某物所限，而且可以通于他物。因为它有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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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当然不是殊相。因为殊相个个不

）。一说分子，则必在分子以上有

（

），而不是存在的（ 或）。（譬如数学中的

，以及几何学中的“点”，皆是“有”，而不是现实存在的。）

如是，殊相可定为：在时空中存在而可变化的具体特殊物。共相

则定为：无时空性而永恒自存的抽象的理。

现在我们再说“类”（

同，不能是类。类必有分子（

）。殊相即“特殊的东西”，（

性，所以它不为空间所限，它无空间性。这亦正因为它是抽象的、挂空

的之故。

（ 它是“永恒的”：永恒是说它不会变化、变动。具体的物件会

变，理不会变。具体的物件会动，理不会动。具体的个人有生老病死

的变化，而人的“性”（即理）则永在那里不会变动。纵使没有人类了，

而曾经存在过的人类所依以成其为人类的“人性”仍然在那里不变不

动，不过没有具体的人来表现它就是了。假若现在的人类变成另一个

样子，则亦必有其成为另一个样子的人类之“理”，而现在这个样子的

人类所依以成之“理”亦不过无具体的人来表现它就是了。再如“太阳

绕地球转”这一句话所表示的理，人们都说它变了。其实它本身不会

变，乃是我们对于它的态度变了，我们不信它了，它是个假理。故理无

论真假，一成永成，一在永在，永不会变。因为不会变，故亦无时间性。

上述三种特性是共相的特征。明白了共相，反而即可了解“殊相”

即指“具体的物件”言。具体的

个人、具体的红颜色、具体的方形，乃至一切具体而现实的物理现象、

心理现象，都是殊相。此则无有相同者，故曰殊相。依此，殊相的特性

如下：

）：此与“抽象的”相反。凡是“具体（ ）它是“具体的”（

的”，都是现实存在的完整的个体，而“抽象的”则是单提某一面，故是

偏离的。

）它是“特殊的”：此与“普遍的”相反。凡是特殊的，皆指“事”

言；凡是普遍的，皆指“理”言。

它是“变化的”：此与“永恒的”相反。凡是变化的，俱在时空中

有现实的存在。凡是“永恒的”，俱是不在时空中的“自存”或“潜存”，

可以说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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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类的时候，至少有两个要素：（

）

一个足以把它们团聚起来，使我们可以说分子的标准。光是散殊的事

件或个体（一个或多过一个，空的或实的），摆在那里，并不足以成为分

子。事件或个体之成为分子似乎是增加了一种特性。事件或个体之

增加这种特性而成为分子是由于分子以上的一个标准。如是，当我们

分子以事件或个体之成为分子，（

上的一个标准。因为有这两个要素，所以类是比事件或个体（殊相）高

一层的东西。这高一层的东西之类是一个“抽象的构造品”（

）。，

其所以为抽象的构造品，主要的关键是在分子以上的那个标准。

这个标准便是“共相”。有一个共相作标准，我们始能把散殊的事件或

个体团聚起来，使它们成为这标准下的些分子。如是，类既不是殊相，

因为它比殊相高一层；亦不就是共相，因为它比共相多一点。如是，我

们可以定类如下：

类等于“以共相贯穿殊相而使其成为分子”的一个“抽象的构

造品”。

）或群（照这个定义看，类似乎总不免是“集和”（

这一类的意思。但我们马上亦可以想到，有时亦有无分子集和乃至无

分子的类。无分子集和的类，这里我们可以想为只否定集和，而不否

定分子。这就是说，这个类只有一个分子。此譬如“孔子”这一个体所

成的类。孔子，若从殊相方面看，则他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若从

类方面看，则“孔子”这一个概念只包含孔子这一个个体于其下而为其

一分子，故这个类只有一个分子。此可曰个体类。因为只有一分子，

当然无所谓“集和”。但是，凡说类，对他而言，有界限的意思；对自而

言，有概括的意思。只有一分子的类，它只概括一个分子而已。从其

“概括的意思”方面说，它有“集和”的意思。从其“只概括一个分子”方

面说，它除此以外，无所集，故是一个“个体类”。

）。“圆的方”当然是一个概念。既有“圆

至于无分子的类，则根本无分子，当然更说不上“分子的集和”。

此如“圆的方”（

的方”这个概念，就有非“圆的方”那个概念。这是它的界限的意思。

而“圆的方”一概念自身亦有它的概括性。不过在这个例子上，它所概



）：其概念所概括的分子不存在，绝对地不存

）。

括的分子都不存在。即是说，它没有分子，它无所概括。从它的“概括

性”方面说，它有集和的意思。从它“所概括的分子都不存在”方面说，

它没有分子，所以它是个“空类”（

自相矛盾的空类，从成之之概念方面说，有两种不同的意思：（

概念所成的空类，此如适所说的“圆的方”以及“不是白的白马”。自相

念自相矛盾。（

矛盾的概念根本“不可能”。所以它没有分子而为空类，是因为它的概

不矛盾的概念所成的空类，此如龟毛、兔角、金山、独

角兽、飞翼马、美国的皇帝、华盛顿被刺等。这些概念，因为不矛盾，所

以是可能的。但它所概括的分子没有现实的存在，或者说，没有实现

出来，所以它所成的类也是空类。如果前一种空类是绝对的空类，则

这一种空类，我们可叫它是相对的空类。其所以为绝对的空类，是因

为它的概念是绝对假（因矛盾故）。而后一种所以为相对的空类，则是

因为它的概念相对假或事实上假。（因为其概念可能，而其分子未

实现。）

）：其概念所概括的分子只有一个。从（

类的基本意义既明，我们可以综结类有以下五种：

）个体类（

）：其概念所概括的分子数目为有限。此如（

类方面看，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体皆可成一类。

有限类

）：其概念所概括的分子数目为无限。此（

“国家”一概念所成的类。

无限类（

如“万物”的物字一概念所成的类。（假设宇宙为无穷时。）

）空类（

）：包括一切的类为全类。这种类亦

在，或事实上不存在。

）全类（ 做

）。不过这个“宇”不指现实的宇宙言。现实的宇宙，既

有空间，亦有时间。“至大无外”的宇是空间，往古来今，两头无穷的宙

是时间。合起来即表示现实的宇宙。我们现在这个“宇”，把时间去掉

了，所以没有宙字。去掉宙字的“宇”也丧失了空间的意义，只转成一

个广度的意义。这个只有广度意义的“宇”，我们叫它是“逻辑的宇”

（ ）。也有人叫它是“辨解上的宇”（

（

“宇”（



第三节　　　　五谓与定义

”，乃由排斥而穷尽。这个“逻辑的宇”所表示的“全类”就是“

的相矛盾的两项加起来（不是乘起来）而形成。例如“红”加“非红”等

）。（如“非红”不限于颜色，则为一无限制的全。）“人”于“颜色之全”（

），（

），（

加“非人”亦等于一个“全”。用符号式子写出来便是：

就是说，由“或者红或者非红”这个概念所概括的分子而成的类即

叫做“全类”。

空类与全类这一对非常重要。后第二部我们还要详讲。本部后

面几章亦要随时讲到。又，排斥与穷尽的意义，“红加非红”中“加”的

意义，都要在后面详讲。现在先简单地说在这里，只要记着就是了。

我们现在须要进而说明：依据什么手续，我们可以把一个共相凸

显出来，再依据共相这个标准来概括分子而成类。这个手续就是

“定义”。

，

我们前节所讲的共相都可以看成是对于殊相或个体的一种论谓，

即，都是些“谓词”。从个体抽离出来，我们便叫它是共相或共理。落

在具体的个体上，便是这具体个体的些性质或特性（

）。对于一个具体的）。用一个句子陈述出来，便是“谓词”（

个体能加一谓词，便是陈述了它的特征。加一谓词亦可以说是加一概

念，这就表示谓词代表一个共理。

）。五谓：（

下定义便是用谓词去规定一物之特征并划定它的类界。但是在

下定义时，可借将谓词分为五种形式以明定义之完成。此即亚里士多

德所谓“五谓”（ ）纲（ ）目（

）差（ ）撰（ ）寓（），（ ），（ ）。这五个

译名，从严复译。其意义须在定义的说明中说明。

）的公式如下：“定义”（

目＝差十纲



“目”是所要界定的（

差加纲是能界定（

），凡居在被界定的地位即为“目谓”。

）。凡能界定一面必须有一个“差谓”与一

个“纲谓”。在定义中，能界与所界必须相等，即两端有意义上的同一

性。为表示这个公式的运用，我们可举一例以明之。如：

人＝理性的动物

“人”是所要界定的“目”。何以名之为目？即，下定义的手续，第一步，

首先须把所要界定的东西划在一个类里而为其一“目”。如：把人划在

动物类里而为其中之一目。依此，“动物”这个类名即为“纲谓”，亦曰

“类谓”。而“人”即为此纲下的一目。亦可曰此类中的一“种属”，故目

谓亦曰种谓。图示如下：

这图即表示：“人是动物”。但这句话虽是真的，却不是人的定义。亦

与“人是有死的”虽是真的，却不是人的定义同。因为它缺少了一个

“差”。所以定义的第二步手续便是：再用差将类中的目与目区别开。

因为既先划在一个类里，则此类在原则上就不只包含一个目。上列定

义中“理性的”一形容词即表示“差”，故曰“差谓”。图示如下：

这图即表示：“人 理性的动物”，是人的一个定义。“理性”这个差谓

即区别开人与牛、马等之不同。若对于牛或马下定义时亦然。牛、马

或人尚都是一个概念或类名。对于一个个体下定义亦然。例如对于

孔子，我们也可以下定义而说为：“春秋时作《春秋》的那个圣人”。在

此定义中，“圣人”是个纲谓，“春秋时作《春秋》”便是差谓。

下定义时，用差须恰当：既不可太狭，亦不可太广。如说“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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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偶然（ ）。即，下定义时，须鉴

打球的动物”，便太狭。如说：“人＝有死的动物”，则太广。所以这两

个陈述，如视为人的定义，都是错误的。

或曰：差与纲是谓词，目何以亦说为谓词？曰：“人”这个概念，未

下定义时，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下了定义，它的意义即是差与纲

所表示的。它与差纲所表示的为同义语。此时它不只是一个无意义

的符号，它是一个概念、一个意义。我们拿这个概念或意义去论谓某

一具体的存在，说“它是人”，或“这是人”。依此，凡概念俱是谓词，而

最后的主词当即是“这”（ ）。当然谓词亦可作主词，如“花是美的”、

“人是有死的”。但层层下推，最后的主词必只是“这”。而且作为主词

概念如花与人，一经作为主词，即置于主词的地位，便不是只作共相或

概念看，而是作实物看。花是说的花概念下实物之花，而不是说的

“花”概念本身，其意是：“是花的东西是美的”。人是说的人概念下的

存在之人，而不是说的“人”概念本身，其意是：“是人的东西是有死

的”。由此可解“目”何以为谓。

纲目差是在下定义的程序中表示出。下定义时还有两步警告，此

即在说明五谓中之撰与寓。

（ ）须分别本质（

别哪是必具的特征，哪是偶有的特征。下定义须把握事物之“本质”，

用本质来规定它，不要用偶有特征来规定它。本质即一物之“体性”，

即此物之所以为此物之理。故本质即是必具的特征。如“人＝理性的

动物”，此中“理性的动物”一复合谓词即表示人之本质。如说：“人＝

会打球的动物”，则“会打球”一差，不但如上面所说的太狭，而且亦不

是“人”之本质，乃是偶然有的。偶有的特征即名为“寓”。寓者暂时寄

寓之谓。差与纲必须表示本质，不可表示寓。（惟须注意：何者为本

质，何者为偶然，一须待审慎研究，亦看吾人知识之程度；二须看所界

定之对象为何，例如对“人”而言，“会打球”为偶然，如对球类比赛员而

言，则“会打球”不见得是偶然。）

（ ）与引申特性（）须分别根源特性（

）。下定义时要用根源特性，不要用引申特性。因为所谓引申

者是从根源特性中推出之谓。当然须用其根本的，不能用其后来的。



第四节　　　　概念的内容与外延

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此中“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

角”固亦是三角形之本质，但却不能成为“三角形”之定义。因为它是

引申特性，由根本的特性而推出的特性。此推出的特性即名曰“撰”。

撰者推撰之谓，由更根本的推撰而成。（何者为根源，何者为引申，此

在数学系统或几何系统内，比较显明确定。但在普通事物的定义内，

却常不易把握。此亦须审慎研究，并看知识程度。）

以上五谓在下定义时的作用及意义，俱已说明。兹复有应知者，

即，逻辑只告诉吾人如何下定义。至所下定义之实际内容，则须赖吾

人之知识程度，而现实上亦常受思想立场之影响。此则非逻辑事。所

以每一定义皆有可争辩者。惟逻辑所告吾人之程序与所应警戒者，则

不可争辩。读者试依此程序，以为利器，则审思明辨，层层追问，即可

以决疑似，摧邪谬，而显正理。

亚里士多德当年除五谓外，还有“十范畴”。以与逻辑无直接的相

干性，故略。

内容（ ）即概念的意义（ ）。一说概念，此概念本

身就是一种意义，或就有一种意义。所以说它的意义或内容，只是就

一概念再分解地言之。

意义的来源可就概念之不同而分别言之。此处所说概念之不同

可依第一节所说的虚概念与实概念之不同而作分类。虚概念大体是

指逻辑数学中的那些形式概念或运算符号言，实概念则大体可指关于

外物的概念言。相应此两类概念，其意义的来源亦可分为两种。关于

外物的概念，其意义之来源，粗略言之，可说由于“经验”。关于运算符

号或形式概念，其意义之来源，可说由于“约定的赋与”。这些符号或

形式概念之意义纯由吾人依照一定的规律而作界说（定义）所给与。

亦即纯由“约定”所成之定义而形成。依是，其意义之形成即其“内容”

之形成。但是，关于外物的概念之意义，则光说来于经验，尚不能即成



）即具有定义所确定的内容之概念所应用的范围。

“不下雨”），则为全类，即“宇”。（此全类

为概念之内容。由经验得来的意义，必须通过抽象的思考，定义的手

续，始能确定为概念之内容。如是，暂就这类概念言，“内容”可定为：

“它是概念的意义，来于经验，通过定义的手续而确定”。或说：“通过

定义的手续所确定的经验意义即为概念之内容”。譬如“人”这个概

念，它的内容即是定义中“理性的动物”所表示的。定义可有错误，但

既经定义，即可说为概念之内容。若不通过定义，而只说来于经验，则

很可只是些零碎的感受，此不得说为概念之内容。故零碎的感受，通

过定义，始转化而为“意义”（或客观化而为意义），始确定化而为概念

之内容。

外延（

每一概念有其所应用的“分子”。依是，范围即指它所应用的分子之全

体言。分子之全体，从外延立场上说，是含摄于此概念下，而不是包含

于其中。含摄于此概念下，而为此概念所“覆及”，即形成此概念之外

延。譬如“马”，它的内容即它的由定义而成的意义，它的外延，即具有

如此内容的“马”一概念所应用的个个具体的马之全体。

如果一个概念是可能的（即不矛盾），但事实上没有分子为其所应

用，则此概念即为相对假的概念，此如龟毛、兔角，乃至于“华盛顿被

刺”。如果一个概念是不可能的（即自相矛盾），则根本（不只事实上），

不可能有分子为其所应用，此时此概念即为“绝对假”。此如“圆方”，

或“白马不是白的”（即“非白的白马”）。但无论哪一种假，其为概念本

质上是有外延的。不过其外延无所着，其所覆及的分子不存在而已。

依是，外延可定为：“具有定义所确定的内容之概念所应用的分子之全

体，存在的或不存在的”。有分子存在的，其外延为实；无分子存在的，

其外延为虚。

与

由概念之外延，可以成类。如果一个概念所应用的分子只有一

个，则为“单一类”或“个体类”。此如孔子一概念。如果没有分子为其

所应用，则为“空类”。此如上面所说相对假的概念或绝对假的概念。

如果其分子为有限，则为有限类。如果其分子为无限，则为无限类。

如果其分子为排斥而穷尽的两相矛盾之项（如 ，下雨与不下

，“下雨”雨）之加和



之成，显然不是由一个概念之外延而成，而是由一正一负两概念之外

延之和而成，此如“马”及“非马”。）

概念之内容与外延俱有层次，其层次俱由定义而确定。即，由于

定义，每一概念皆有一定之意义与一定之范围。每一层皆止于其所

当，而不可乱。譬如，孔子、人、动物、生物、物，其内容与外延皆依定义

层层确定。由是言之，内容与外延的关系适成反比例：内容愈多，外延

愈狭，此如孔子。内容愈少，外延愈广，此如“物”。



第二章　　论命题

第一节　　　　命题的分类

）或陈述）即是一个有真假可言的句子（命题（

（

断”（

），亦曰“辞”。其意为断定或置定。以前的讲法，常用“判

），现在则通用命题。

传统的讲法，依量、质、关系、程态四纲领，将命题分为十二种。每

纲领下有三目，故为十二种。

属于量的：

）：“凡人是有死的”。

）：“有人是有死的”。

）：“孔子是有死的”。

全称命题（

偏称命题（

单称命题（

）代表全量，“有”（在此三种命题中，“凡”（ ）代表部分量，“孔子”

代表单个量。在逻辑中，“凡”与“有”这两个形式字是很重要的。

属于质的：

）：“ 是红的”。

）：“ 不是红的”。

）：“

肯定命题（

否定命题（

无定命题（ 是非红的”。

在此，“是”代表肯定，“不是”代表否定，是“非红”代表无定，亦曰无限。

盖“非红”一词所指究竟是什么，是不确定的，故曰无定。从命题形式

方面说，此仍是一肯定式，惟从“谓词”方面看，它才是无定的。故在这

里，只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才是重要的。

）：“凡是所作的皆是无常的”。

属于关系的：

定然命题（



），亦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十范

）：“ ＋ ”。

）：“如是所作的，则是无常的”。

）：“或是无常的，或是永恒的”。

假然命题（

析取命题（

则”

在此，定然式大体是主谓式的命题，即对于一个主词加上一个谓词的

断定式。“定然”者“确定如此”之谓。这是可以平铺得下，断定其是如

此或不如此的。假然式即“如 ）的形式。这是一种虚拟

，简单点，即是“

的条件关系。从知识的证实方面说，假然式表示一个“假设”或“原

则”，证实以后，便是“定然式”。譬如，“如果吃砒霜，则有致死的可

能”，这是假然式；“凡吃砒霜的都是要死的”，则是定然式。至于析取

式亦曰选替式，此是“或”的形式（ ，，）。“天

地间的事物，或者是无常的，或者是永恒的”、“他或者是生而知之，或

者是学而知之”皆是析取式。假然式与析取式，在逻辑里是很重要的。

）的：属于程态（

）：“明天或许要下雨”。

）：“今天太阳从东方出”。

（

“或然的”（

“实然的”（

“必然的

，

在此，由“或然”可以引出“可能”，“不可能”一对概念；由“实然”可以引

出“存在”，“不存在”（现实不现实）一对概念；由“必然”可以引出“必

然”，“偶然”一对概念。简言之，就是可能、现实与必然（　

）。，

以上四类十二目，是康德的分法，相当整齐完备。惟四类十二目，

皆可分为从“命题形式”方面看，与从“存在学”方面看。从存在学方面

看，即康德所说的十二范畴（

畴，皆是辨识“存在”的基本概念。此可曰“体性学的概念”（

）。从命题形式方面看，我们只注意构成命题的那些“形式

字”，此可曰逻辑概念。试列如下：


